
乌鲁木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

丁世豪：本委受理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诉丁世豪赔偿经济损失案
件，因你下落不明，本委采取直接、邮寄等送达方式均无法向你送达仲
裁文书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乌劳人仲字〔2024〕第1626号案件的仲裁
裁决书。乌劳人仲字〔2024〕第1626号仲裁裁决书主要内容为：劳动合
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、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，
合同条款具有相对性。本案，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被申请人从事飞
行员工作，并同时约定了违约赔偿情形，如被申请人在从事飞行员工作
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合同第三十条约定的解除情形，那么被申请人应当按
照劳动合同约定的赔偿范围向申请人赔偿损失。但被申请人自2020年6
月11日起非本人主观因素停止飞行工作，即不再从事飞行员工作，故劳
动合同中关于赔偿约定所依据的职业基础已不存在，在被申请人已不从
事飞行员工作的情形下，依据飞行员岗位特点约定的部分劳动合同条款
对被申请人不再具有约束力。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经济损失8000
00元的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据此，本仲裁庭仲裁裁决如下：驳回申请
人的申请请求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乌劳人仲字〔2024〕第1626号仲裁裁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，逾期该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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